
- 1 -

晋民发〔2022〕60号

山西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支出型
贫困家庭救助工作的通知

各市民政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印发＜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＞的通知》（晋

办发〔2021〕26号），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，现就进一步做好

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做好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工作的重要意义

近年来，随着各项相关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，最低生活保障

制度在惠民生、解民忧、保稳定、促和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，

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。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一些新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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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新问题，部分家庭由于收入高于低保标准，未纳入最低生活

保障范围，却因病、因残、因学等刚性支出较大，基本生活出现

严重困难，需要给予救助帮扶。做好这些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工

作，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救助兜

底保障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，是深入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

的迫切需要，是提升社会救助综合效益，确保社会救助安全网网

底不破的必然要求。各级民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支出型贫困家

庭救助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以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

活为原则，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努力构建标准

科学、对象精准、待遇公正、进出有序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格局，

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。

二、准确把握支出型贫困家庭认定条件

支出型贫困家庭，指家庭成员因病、因残、因学等刚性支出

较大造成基本生活困难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

条件的家庭。

（一）因病致贫家庭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1、提出申请前 12个月的家庭收入，扣除同期发生的医疗费

用刚性支出（指获得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和各类补充医疗保险、

商业保险报销后，扣除社会互助帮困等因素由个人负担的实际支

出）后，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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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总额，人均应不超过当地 36个月最低

生活保障标准之和;

3、疾病尚未痊愈，仍需进行相应治疗。

（二）因残致贫家庭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1、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，提出申请前 12

个月的家庭收入，扣除同期发生的残疾人辅助器械、康复治疗、

康复训练、照料护理费用刚性支出（指获得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

和各类补充医疗保险、商业保险报销后，扣除社会互助帮困等因

素由个人负担的实际支出）后，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

保障标准；

2、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总额，人均应不超过当地 36个月最低

生活保障标准之和;

3、仍需进行后续康复治疗、康复训练或照料护理。

（三）因学致贫家庭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1、家庭成员中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阶段的学生（除

高收费学校就读，含入托、出国留学）；

2、提出申请前 12个月的家庭收入，扣除一学年教育费用刚

性支出（指获得政府和社会资助后由个人负担的学费、住宿费、

保育教育费等实际支出）后，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

障标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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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总额，人均应不超过当地 36个月最低

生活保障标准之和。

（四）多重原因致贫家庭

存在多重致贫因素的家庭，只要符合因病致贫、因残致贫、

因学致贫等情况的认定条件，在核算家庭收支时，其实际发生的

医疗、康复、教育费用等刚性支出可从家庭收入中一并扣除。

三、做好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工作的相关要求

（一）抓好政策落实。要认真贯彻落实《最低生活保障对象

审核确认办法》，准确把握政策精神，加快推进政策落地，及时

将符合条件的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。各地要依

据本通知，结合近年来社会救助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认真

进行分析梳理，抓紧研究制定具体配套政策，细化完善支出型贫

困家庭入保条件及相关工作规程，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和可操

作性。

（二）完善排查机制。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山西省民政厅关于

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的通知》要求，组织动员

基层力量，推进困难群众排查工作常态化、全覆盖，及时发现符

合低保条件的支出型贫困家庭，积极协助其办理申请手续，确保

政策落地实效。要加强与扶贫、医保、教育、残联、工会等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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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组织的信息互通、数据比对，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对象排查、

家计调查等工作，提高精准识别能力。

（三）加强制度衔接。要加强相关职能部门分工协作，根据

支出型贫困家庭不同致贫原因、困难程度等实际情况，按规定实

施转办服务，统筹实施低保救助、临时救助以及医疗、教育等专

项救助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救助帮扶，做到应保尽保、应救

尽救，形成分层分类救助格局。要完善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

机制，探索整合救助申请手续，为支出型贫困家庭“量身定制”

救助方案，提高精准施策水平和便民惠民实效。

（四）加大宣传引导。坚持正确舆论引导，采取媒体宣传、

工作人员现场讲解、社区公示栏张贴等多种形式，积极开展宣传

活动，让基层工作人员熟悉各项社会救助政策，让群众了解救助

条件、申请渠道、办理程序、应尽义务等，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

众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度。

山西省民政厅

2022年 11月 10日

(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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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民政厅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0日印发


